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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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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改善环境质量，

保障人体健康，规范基于管路引流法的环境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垂直分布测量技术，促进环境空气污

染物和温室气体的立体监测技术进步，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到第4条原理与第5条系统组成相关的专

利的使用。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承诺，他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

就专利授权许可进行谈判。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备案。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下联

系方式获得：

专利持有人姓名：李小兵，袁斌，邵敏，杨红龙，刘智杰。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兴业大道东855号，暨南大学南校区环境与气候学院祈福楼B1栋4084室。

请注意除上述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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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 气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垂直分布测量技术 管路引流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采用管路引流法进行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垂直分布测量的系统组成、技术

要求、安装、运行维护、质量控制和数据处理方法等。

本文件适用于利用固定观测塔（楼）、系留气球、无人机等平台，通过引流管路将不同高度的环境

空气输送至地面分析仪器，进行气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垂直分布测量的活动。可用于工业园区、城市、

区域背景等大气环境的立体监测网络建设、运行与数据分析。管路引流法适用及不适用或需谨慎使用的

物种清单参考附录A。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HJ 654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QX/T 125 温室气体本地观测术语

T/GDAEPI 29 环境空气117种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质谱检测联用

法

3 术语和定义

GB 3095、HJ 654、QX/T 12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管路引流法 tubing drainage method

通过敷设在不同高度的采样管，依靠动力将环境空气从采样口抽取并输送至分析仪器，以实现多点

位、不同高度气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浓度垂直测量的方法。

3.2

引流管路 drainage tubing

用于从不同高度采样点向地面分析仪器输送样气的管路。

3.3

管路驻留时间 tubing residence time

在恒定采样流量下，样气从引流管路入口运动到出口所需的平均时间。

3.4

管路延迟时间 tubing dela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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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恒定采样流量下，从引流管路入口处气体浓度发生阶跃变化，到其出口处浓度达到稳定值的90%
（上升延迟）或降至初始值的10%（下降延迟）所需的时间。

3.5

管路压降 tubing pressure drop

在恒定流量条件下，样气通过引流管路所引起的压力降低值。

3.6

浓度偏差 concentration discrepancy

目标组分通过引流管路前后，其测量浓度的相对变化绝对值，以百分比表示。

4 原理

在各垂直观测高度设置采样口，通过惰性材料制成的引流管路，在抽气泵的负压驱动下，将各个高

度上的环境空气同步、连续抽取并输送至地面。利用多通道切换装置（如电磁阀）按预定时序，将不同

高度管路中的样气依次切换并导入同一套高精度气体分析仪器中进行测量，从而获得目标污染物或温室

气体浓度的垂直廓线。系统原理示意图参见附录A。

5 系统组成

测量系统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见附录B）：

a) 垂直采样单元：包括各个高度的引流管路、颗粒物过滤器、及相应固定设施；

b) 样气输送单元：包括抽气泵、单向阀、及流量控制与测量装置；

c) 系统校标单元：包括标准气体/零气提供装置及其引入端口；

d) 气体分析单元：包括多通道电磁阀切换系统、以及一种或多种目标组分的分析仪器；

e) 数据采集与控制单元：控制采样时序、切换逻辑，并采集、存储流量、压力、浓度等数据；

f) 辅助单元：包括电源、避光与温控设施等。

6 技术要求

6.1 测量仪器要求

气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分析仪器的性能指标应符合HJ 654和QX/T 125的规定。

6.2 管路系统适用性要求

6.2.1 管路引流法适用于大气寿命显著长于样气在管路中传输时间的组分。

6.2.2 采用本方法测量某特定组分前，如果该组分有标准气体，应按照附录 C的方法评估该组分在所

选管路系统中的浓度偏差。如果该组分没有标准气体，应按照附录 D的方法评估该组分在所选管路系

统中的浓度偏差。

6.3 引流管路选择

6.3.1 管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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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选 9.525 mm 或 12.7 mm 规格的管路，以减少壁损失和压降。

6.3.2 材料

6.3.2.1 采样管路、阀门及连接件应选用化学惰性材料，该材料应不吸附待测化合物、不与之发生化

学反应，且不释放干扰物质。

6.3.2.2 测量温室气体时，可使用铝塑复合管，且该管材应满足 6.3.2.1的要求。

6.3.2.3 测量气态污染物（如 SO2、NOx、O3、挥发性有机物（VOCs）等）或同时测量气态污染物与

温室气体时，宜选用聚四氟乙烯（PTFE）、全氟烷氧基烷烃（PFA）或氟化乙烯丙烯共聚物（FEP）材

质的管路。

6.3.2.4 零气中氧气和氮气的纯度应达到≥99.999%，并经除烃装置去除烃类物种。

6.3.2.5 标准气体为有证标准气体或有资质单位生产的标准气体。

6.3.3 长度

应根据采样点至分析仪器的路径确定，并预留不少于 10%的裕量。

6.4 采样流量与泵

6.4.1 单条引流管路流量应不低于 10L/min（标准状态下）。

6.4.2 采样管路压降应满足分析仪器进样口压力要求。

6.4.3 抽气泵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抽力应能克服所有引流管路、颗粒物过滤器和阀件等所导致的总压降；

b) 应能使各引流管路获得稳定的采样流量。

注：运行稳定、脉动小的抽气泵（如旋片式真空泵）通常可满足上述要求。

6.5 多通道切换装置

6.5.1 应使用惰性化处理的多通道电磁阀。

6.5.2 电磁阀内部的气体流通容积应尽量减小。

6.5.3 通道切换后的仪器响应稳定时间应通过实验测定，并在数据处理分析中予以扣除。

7 安装要求

7.1 采样口安装

7.1.1 引流管路采样口应向下安装，与任何支撑物表面距离不应小于 50cm。

7.1.2 不宜加装防雨装置。

7.2 引流管路敷设

7.2.1 引流管路应采取避光措施，避免阳光直射。

7.2.2 引流管路的安装位置应与热源和冷源保持不少于 10cm距离。

7.2.3 当所处区域温度变化可能导致气体组分冷凝时，应对管路采取保温或伴热措施，使管路内气体

温度不低于其露点温度。

7.2.4 引流管路敷设应连续坡向采样口或冷凝收集处，不应出现 U型弯或下凹段。

7.3 过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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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各高度上的引流管路采样口前端应安装颗粒物过滤器，滤膜宜选用对目标物吸附性低的材料（如

PTFE）。

7.3.2 应检查并记录各高度引流管路压降，当压降增量超过初始值的 5%或导致采样流量超出规定范

围时，应更换滤膜。

7.4 备用/标定管路

7.4.1 各高度宜配置一主一备两条引流管路，测量端口应连接在颗粒物过滤装置的前端（上游）。

7.4.2 备用管路可用于引入标准气体或零气，以定期评估主引流管路的传输效率（见 9.1）。非评估期

间，备用引流管路的末端应密封。

7.5 单向阀安装

引流管路接入抽气泵的一端应安装单向阀。

7.6 多通道切换装置安装

多通道切换装置的进气口引流管路应连接在单向阀的上游。

8 运行维护

8.1 日常运行记录

运行期间，应记录各引流管路的流量、管路压降、电磁阀切换状态、分析仪器读数及环境温湿度。

8.2 定期维护

8.2.1 分析仪器和过滤器的更换与维护周期宜在其使用说明书中明确，或根据运行状况合理确定。

8.2.2 每次进行可能引入污染的维护操作（如更换滤膜、拼接管路）后，应使用零气（6.3.2.4）或标

准气体（6.3.2.5）对系统进行吹扫和检查，并记录操作内容与时间。

9 精密度与准确度

针对 400m长度和 12.7 mm 规格 PFATeflon采样管路，使用附录 D方法进行 24小时测试，气态污染物

和温室气体浓度偏差试验结果见表 1。
表 1 气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浓度偏差试验结果

目标组分 CAS 管路长度（m）
采样流量

（L/min）
测量仪器 浓度偏差（%）

臭氧 10028-15-6 400 13 Thermo 49i 8.5
氮氧化物 - 400 13 Thermo 42i-HL 7.0
一氧化碳 630-08-0 400 13 Picarro 2401 0.2

甲烷 74-82-8 400 13 Picarro G2401 0.04
二氧化碳 124-38-9 400 13 Picarro G2401 0.2

10 质量控制与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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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引流管路系统性能定期评估

10.1.1 评估方法

通过系统校标单元的引入端口，在主采样口处通入标准气体（6.3.2.5），计算分析仪器测量值与标

气参考值的浓度偏差。评估结果应满足 6.2.2规定的要求。

10.1.2 频次要求

a） 每次观测开始前，应进行一次引流管路传输效率评估。

b）连续观测超过一个月时，观测期间应至少每月重复评估一次。

c） 更换主要管路部件后，或停用超过 2个月后重新启用前，应进行引流管路传输效率评估。

10.2 空白测试

10.2.1 通过系统校标单元的引入端口在主采样口处通入零气（6.3.2.4），运行一个完整测量周期，记

录各高度引流管路测量的空白值，用于评估系统本底和交叉污染。

10.2.2 每周应至少进行一次全系统空白测试。

10.3 数据处理

10.3.1 目标组分有效数据的时间分辨率应大于该组分在各引流管路中的最长延迟时间。

10.3.2 数据处理时，应根据系统运行日志剔除以下无效数据：

a) 通道切换过渡数据：每次通道切换前后，应删除不少于该通道气路置换与浓度稳定所需时间的

过渡数据，删除时长可以根据管路延迟时间计算方法计算确定通道切换后目标组分浓度达到稳定时间确

定。

b) 维护影响期数据：更换滤膜、进行管路评估等或可能引入干扰的操作期间及操作后系统稳定之

前的数据，应予剔除。

10.3.3 根据 9.1的评估结果，对同一评估周期内的历史测量数据进行偏差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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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方法适用性物种清单

表 A.1是管路引流法通常适用的测量物种示例清单，表 A.2是该方法通常不适用或需谨慎评估的物种示

例清单。

表 A.1 通常适用的测量物种示例

类别 物种 分子式 备注

气态污染物

臭氧 O3 日间测量宜使用Ox（O3+NO2）

氮氧化物 NOx（NO+NO2）

二氧化硫 SO2

一氧化碳 CO

温室气体

甲烷 CH4

氧化亚氮 N2O

二氧化碳 CO2

挥发性有机物 参见T/GDAEPI 29-2024所列物种 需按附录C或附录D评估确认

表 A.2 通常不适用或需谨慎评估的物种示例

类别 物种/原因 示例

高活性物种 大气寿命极短 OH自由基、NO3自由基、N2O5

强极性/可溶物种 易被管路吸附或反应 HNO3、H2SO4、HCl、NH3

高沸点VOCs 易在管路壁冷凝或吸附 部分多环芳烃、长链烷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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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管路引流法垂直观测系统示例图

图B.1是管路引流法垂直观测系统示例图。

图B.1 管路引流法垂直观测系统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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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目标组分有标气时的浓度偏差评估方法

C.1 评估装置

评估需配备标准气体、零气、质量流量控制器、三通阀、引流管路、测量仪器。

C.2 评估步骤

C.2.1 在待评估的采样口处，将标准气体与零气通过三通阀接入引流管路入口。

C.2.2 系统以正常工作流量运行，先通入固定流量的零气，待仪器读数稳定后记录基线值Cb。

C.2.3 快速切换三通阀，将标准气体（浓度Cr）通入管路，同时开始计时。

C.2.4 记录仪器读数上升至稳定值Cs的时间（上升延迟时间）。

C.2.5 待读数稳定后，记录稳定浓度值Cs。

C.2.6 快速切换回零气，记录仪器读数下降至接近基线值的时间（下降延迟时间）。

C.2.7 按公式（C.1）计算该目标组分在该管路条件下的浓度偏差D。
D=(Cs-Cr)/Cr×100% …………………… (C.1)

式中，

D ——浓度偏差；

Cr ——标准气体浓度；

Cs ——稳定浓度值。

C.3 结果判定

浓度偏差D的满足以下要求则判定该管路系统适用于该组分的测量：对于VOCs组分，其浓度偏差

应小于25%；除VOCs以外的其他气态污染物，其浓度偏差应小于10%；对于温室气体组分，其浓度偏

差应小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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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目标组分无标气时的浓度偏差评估方法

D.1 评估装置

评估需配备抽气泵、质量流量测量控制器、三通阀、引流管路、测量仪器或采样器。

D.2 评估步骤

D.2.1 将抽气泵、质量流量测量控制器、引流管路按顺序连接，在引流管路上游进气端和下游出气端设

置采样支路，并与三通阀连接。

D.2.2 调整质量流量测量控制器，使引流管路达到预期采样流量抽取环境大气。

D.2.2 先在引流管路上游进气端测量或采样，获取目标组分浓度Cf。

D.2.3 快速切换三通阀，在引流管路下游出气端测量或采样，获取目标组分浓度Ce。

D.2.7 按公式（D.1）计算该目标组分在该管路条件下的浓度偏差D。
D=(Ce-Cf)/Ce×100% …………………… (D.1)

式中，

D ——浓度偏差；

Cf ——引流管路上游进气端测量或采样获取的目标组分浓度；

Ce ——引流管路下游出气端测量或采样获取的目标组分浓度。

D.3 结果判定

D.3.1 浓度偏差D满足以下要求则判定该管路系统适用于该组分的测量：

D.3.2 对于VOCs组分，其浓度偏差应小于25%；

D.3.3 除VOCs以外的其他气态污染物，其浓度偏差应小于10%；

D.3.4 对于温室气体组分，其浓度偏差应小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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